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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经县兴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兴余煤矿 

采矿权评估报告摘要 

京郁矿评字〔2014〕009 号 

评估机构：北京郁乔源矿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

评估委托人：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

评估对象：荥经县兴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兴余煤矿采矿权。 

评估目的：荥经县兴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兴余煤矿采矿权已于 2014 年

8月到期，现申请换发新的采矿许可证。根据国家矿业权有偿出让的有关规

定，需对兴余煤矿新增资源储量进行采矿权价款评估。四川省国土资源厅

委托我公司对该矿进行采矿权价款评估，为出让兴余煤矿采矿权提供价款

参考意见。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该采矿权在

本评估报告中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、合理的采矿权价

款参考咨询意见。 

评估基准日：2014 年 9月 30 日。 

评估方法：折现现金流量法。 

评估主要参数的选取：评估采用保有资源储量（122b+333）436.80万t，

评估利用资源储量436.80 万t；评估利用可采储量366.09万t；应进行价款

处置的新增资源储量197.00万t，应进行价款处置的新增资源储量占评估利

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45.10%。生产能力9万t/a；采矿回采率83.81%；储量

备用系数1.4；矿山服务年限29.0 a，评估计算年限30.25a；产品方案为块

煤和筛混煤；固定资产投资4696.94万元，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为320.51元

/t；正常年单位总成本237.04元/吨，单位经营成本213.48元/吨；正常年

总成本费用2133.32万元，经营成本1921.32万元；折现率8%。 

评估结果：本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遵循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的评估原则，在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必要的现场查勘、产权验证

及充分调查、了解和核实、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依据科学的

评估程序，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，经过计算和验证，确定荥经县兴余煤业

有限责任公司兴余煤矿采矿权于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所表现的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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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款为 1488.82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：壹仟肆佰捌拾捌万捌仟贰佰元整。 

兴余煤矿于 2003 年办理采矿权延续时进行了采矿权价款评估，并缴纳

了采矿权价款。本次评估按照新增资源储量占矿区范围内评估利用资源储

量的比例进行分割的方法，新增资源储量 197.00 万 t应缴纳采矿权价款额

为：671.46 万元，大写人民币：陆佰柒拾壹万肆仟陆佰元整。 

评估有关事项申明： 

1、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壹年，即自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内有效。超过壹

年此评估结果无效，需重新进行评估。 

2、本次评估是应委托方要求按委托方提供的评估用专业报告进行评估。 

3、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。除依据法

律、法规须公开的情形外，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

媒体上。 

4、本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正确理解和

使用本评估报告，否则，评估机构和注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。 

重要提示： 

以上内容摘自《荥经县兴余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兴余煤矿采矿权评估报

告》，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部情况，请认真阅读该评估报告书全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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